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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598214]
[bookmark: _Toc18246][bookmark: _Toc19871]1、总则
[bookmark: _Toc7515][bookmark: _Toc25964]1.1编制目的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危害，指导和规范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应对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防范重大传染病疫情通过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工具及其乘运人员、货物传播流行，保障旅客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保障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及时运输，维护正常的社会交通运输秩序，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1840][bookmark: _Toc22196]1.2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7）《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
（8）《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
（9）《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
（11）《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12）《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办法》
（13）《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突发事件应急工作规范》
（14）《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5）《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6）《交通运输综合应急预案》
（17）《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8）《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Hlk42008085]（19）《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0）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32405][bookmark: _Toc25374]1.3事件分级
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划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四级。
1.3.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特别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并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2个以上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并有扩散趋势。
（3）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疫情波及7个地市或以上，或2个地市或以上出现暴发流行，且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由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判定。
（4）涉及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5）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重新流行。
（6）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并对人群造成严重健康危害的事件。
（7）周边以及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并出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8）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3.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6天）发生5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县（市、区）。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3）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疫情波及2个地市或以上，或出现本地人传人疫情，或出现局部暴发流行, 由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判定。
（4）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设区市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20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2个以上设区市。
（5）霍乱在一个设区市行政区域内流行， 1周内发病30例以上，或波及2个以上设区市，有扩散趋势。
（6）乙类、丙类传染病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2倍以上。
（7）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尚未造成扩散。
（8）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市、区）以外的地区。
（9）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10）预防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
（11）对多个设区的市造成危害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2）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例以上死亡病例。
（13）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50人以上，或死亡5人以上。
（14）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境内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15）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3.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较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5例，流行范围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以内。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10例以上，或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
（3）霍乱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 1周内发病10～29例或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或设区市以上城市的市区首次发生。
（4）本地出现多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输入性病例或散发感染病例或出现聚集性病例，或1个地市2个以上县（市、区）出现输入性病例或散发感染病例，由所在地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判定。
（5）一周内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1倍以上。
（6）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7）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或出现死亡病例。
（8）预防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9）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49人，或死亡4人以下事件。
（10）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3.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一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1）腺鼠疫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10例。
（2）霍乱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9例以下。
（3）本地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输入性病例时，由属地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判定。
（4）一次食物中毒人数30～99人，未出现死亡病例。
（5）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9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6）乙类、丙类法定传染病局部爆发，符合《国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报告标准，但未达到 III 级标准的事件。
（7）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4811][bookmark: _Toc15453]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5587][bookmark: _Toc3903]1.5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35598215]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交通应急处置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迅速、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在确保控制重大传染病病源传播和蔓延的前提下，做到交通不中断、运输不中断。
[bookmark: _Toc29472][bookmark: _Toc15457]1.6 应急预案体系
（1）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部门应急预案，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预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布、实施。
（2）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各市、县级交通运输局和厅直属各单位应对本辖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部门应急预案，分别由各市、县级交通运输局和厅直属各单位负责制订、公布、实施。
（3）交通运输企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交通运输企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交通运输企业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应急预案，由企业负责制订、公布和实施。
[bookmark: _Toc5152][bookmark: _Toc9628]2、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570][bookmark: _Toc23144]2.1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9611][bookmark: _Toc20109]2.1.1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bookmark: _Hlk42179969]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厅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指导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直属各单位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预案开展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资源和行动。
厅应急领导小组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进行设置。
厅应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贯彻落实上级领导关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部署和措施；指导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了解掌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相关情况，启动应急预案，确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落实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交办的人员转运及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8397][bookmark: _Toc21499]2.1.2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进行设置。
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贯彻、落实厅应急领导小组的各项指令；健全完善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建立与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联络机制，组织实行应急值班值守；搜集、分析、汇总应急工作情况，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指导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协助卫生健康等部门做好交通卫生检疫工作；落实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9654][bookmark: _Toc6789]2.1.3应急工作组
厅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应急指挥组、交通运输保障组、新闻宣传组、通信保障组、后勤保障组、恢复指导组，由厅相关处室和直属各单位人员组成，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具体实施。视情成立专家组和现场工作组，在厅应急领导小组统一协调领导下开展工作。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1）应急指挥组
由厅安全监督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建设管理处、综合运输管理处、水运管理处、铁路建设管理处、铁路运营协调处、科教处、民用机场管理处、机关党委（新闻中心）、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协调和紧急处置，及时控制危险源，遏制事态扩大；协调应急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救援设备等支援及紧急征用工作；协助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开展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工具及人员、物资的交通卫生检疫工作，防范传染病传播，优先安排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人员和应急物资的应急运输；落实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Hlk41923212]（2）交通运输保障组
由厅综合运输管理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建设管理处、水运管理处、铁路运营协调处、科教处、民用机场管理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运力，承担紧急运输任务，做好疫区交通运输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协调人员、物资的应急运输保障工作，优先安排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人员和应急物资的应急运输；落实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人员转运及其他工作。
（3）新闻宣传组
由厅直属机关党委（新闻中心）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安全监督处、科教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4）通信保障组
由厅科教处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安全监督处、人事处、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通信力量完成应急通信保障任务；负责指挥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制定通信保障应急方案，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有关情况；完成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5）后勤保障组
由厅机关服务中心负责人任组长，厅办公室、财务处等处室相关人员任成员。
[bookmark: OLE_LINK1]主要职责：负责安排落实应急资金，指导、监督应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等工作；负责应急响应期间饮水、食品、公务用车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承办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6）恢复指导组
由厅办公室负责人任组长，厅安全监督处、综合运输管理处、建设管理处、水运管理处、铁路建设管理处、铁路运营协调处、科教处、民用机场管理处、机关党委（新闻中心）、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等处室和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交通运输行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相关数据的收集、有关情况的调查处理等事务；消除事件影响，指导交通运输行业单位及企业恢复正常运营；承办厅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7074][bookmark: _Toc6771]2.1.4专家组
专家组成员：由厅安全监督处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从专家库中邀请或选择相关领域3名以上专家组成，专家组组长由厅应急领导小组从中指定。
专家组职责：根据需要参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决策支持；负责对应急准备、应急行动、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
[bookmark: _Toc22506][bookmark: _Toc31490]2.1.5现场工作组
现场工作组是由厅应急领导小组根据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要求，或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需要，指定成立并派往疫区开展工作的临时机构。在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厅应急领导小组、属地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参与属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协助做好现场交通运输应急队伍的指挥、协调和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4819][bookmark: _Toc32370][bookmark: _Toc448][bookmark: _Toc10299][bookmark: _Toc54798345][bookmark: _Toc20847][bookmark: _Toc14573][bookmark: _Toc15416][bookmark: _Toc6568]2.2专项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公路发展中心、高速公路发展中心、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各自组建专项应急指挥部，分别具体负责水路运输、道路运输、公路、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和厅属院校的应急指挥和协调工作。
主要职责：判断事件等级，及时向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行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在交通运输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领导下，启动Ⅰ级、Ⅱ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启动Ⅲ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指导行业机构管辖范围内的Ⅳ级交通运输应急处置工作；指挥、协调其它跨市级行业机构应急处置工作；制定本单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制度；根据需要参与和协助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事发地现场指挥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15055][bookmark: _Toc5659]2.3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急指挥机构
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成立相应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接受属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领导、指挥、调度，负责所辖区域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4798347][bookmark: _Toc8065][bookmark: _Toc22684]2.4 现场指挥机构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事发地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各单位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机构，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协调工作。参与现场处置的应急工作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35598216][bookmark: _Toc13032][bookmark: _Toc6825]3、预防和预警
[bookmark: _Toc28360][bookmark: _Toc12265][bookmark: _Hlk41551027]3.1预防与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5302][bookmark: _Toc2633]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厅直属各单位负责收集本地区本行业发生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分析和核实情况，及时向卫生健康部门和厅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根据指令或工作需要发布预警信息，部署防御措施。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报后，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风险进行评估，视情采取多种形式向可能受到影响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相关单位转发或发布预警信息，部署防御措施。
（1）可能发生Ⅰ级（特别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时转发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发布红色预警；或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授权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布交通运输红色预警；
（2）可能发生Ⅱ级（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或授权厅直属相关单位发布交通运输橙色预警；
（3）可能发生Ⅲ级（较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发布交通运输黄色预警；
（4）可能发生Ⅳ级（一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由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发布交通运输蓝色预警。
3.2预警级别
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级别分为四级：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蓝色、黄色表示。
[bookmark: _Toc31766][bookmark: _Toc3736]3.3预警信息收集及发布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厅直属各单位负责收集本地区本行业发生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分析和核实情况，及时向卫生健康部门和厅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根据指令或工作需要发布预警信息，部署防御措施。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报后，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风险进行评估，视情采取多种形式向可能受到影响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相关单位转发或发布预警信息，部署防御措施。
预警信息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具体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单位等。
[bookmark: _Toc1205][bookmark: _Toc9795]3.4预防预警行动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厅直属各单位在收到上级的预警信息后，应及时传达至各相关单位，并结合实际，细化防御措施，抓好部署落实；要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障交通应急运力和有关物资储备；要督促交通运输行业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持公共交通设施、场所良好的卫生状况，消除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工具和物资的病媒昆虫和鼠类以及其它染疫动物的危害。
[bookmark: _Toc5307][bookmark: _Toc4084]3.5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厅应急领导小组、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研判可能引发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预警级别需要调整或解除时，根据发布流程适时调整或解除。
[bookmark: _Toc333][bookmark: _Toc6299]4、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116][bookmark: _Toc11439]4.1分级响应
发生I级（特别重大）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由交通运输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并实施Ⅰ级应急响应。自治区、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别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Ⅰ级应急响应，在交通运输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发生Ⅱ级（重大）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启动并实施Ⅱ级应急响应。事发地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相关单位分别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Ⅱ级应急响应，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发生Ⅲ级（较大）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启动并实施Ⅲ级应急响应。事发区域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Ⅲ级应急响应。
发生Ⅳ级（一般）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由事发区域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相关单位启动并实施本级部门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467][bookmark: _Toc16948]4.2应急启动
Ⅰ级应急响应由交通运输部或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程序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1）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收集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进行研判，达到Ⅱ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条件的，应立即向厅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启动Ⅱ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建议。
（2）厅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决定是否启动Ⅱ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由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被授权人正式签发应急响应启动文件。
（3）Ⅱ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厅应急领导小组召集各相关处室、直属单位进行会商，视情组建专家组，决定处置应急重大事项，必要时派出现场工作组。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级应急指挥机构立即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及交通运输部报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工作进展情况。
Ⅲ级、Ⅳ级应急响应参照上述程序启动。
[bookmark: _Toc25069][bookmark: _Toc14550][bookmark: _Hlk41554091]4.3信息报送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要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值班值守、信息报告等制度，接到事件信息后，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并及时向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根据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要求，立即采取有关预防和控制措施，并协助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各交通运输行业企业按规定向所在地县、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1798][bookmark: _Toc29897]4.4先期处置
事发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要在属地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卫生健康部门的指导下，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先期处置，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超出本身能力范围时应立即向上级请求支援。
[bookmark: _Toc20761][bookmark: _Toc32387]4.5处置措施
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时，由厅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立即组织采取以下措施。启动Ⅲ级和Ⅳ级应急响应时，由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厅直属各单位参照本预案制定相应应急措施。
（1）统筹协调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检疫传染病疫区以及对出入检疫传染病疫区的交通运输工具、人员和物资实施交通应急处理的决定，协助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设立交通卫生检疫站或者留验站，依法实施交通卫生检疫工作。
（2）统筹协调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及时将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通报的疫情信息通知有关交通运输企业对从业人员进行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
（3）统筹协调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组织交通运输企业对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工具、人员和物资按规定进行消毒或进行其他必要的卫生处理，对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发现有检疫疫情症状的，立即按规定采取管控措施，防止疫情传播。
（4）发现病例或疑似病例后，通知最近设有留验站的场站做好留验准备，立即送到留观室，并通知属地卫生健康部门。督促有关企业立即采取隔离、通风、消毒等措施，并向卫生健康部门提供密切接触的人员信息。
（5）对拒绝交通卫生检疫可能传播传染病的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工具、人员和物资，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协助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消毒或者其他必要的交通卫生检疫措施。
[bookmark: 4840100-5057113-6]（6）参加重大传染病疫情交通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按照有关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的要求，采取卫生防护措施，并在专业卫生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7）统筹协调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加强对交通设施、交通运输工具的维护、检修，保障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除因阻断检疫传染病传播途径需要或者其他法定事由并依照法定程序可以中断交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中断交通。
（8）统筹协调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采取措施保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人员及物资的应急运输。
（9）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的命令，统筹协调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负责协助紧急调用有关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被调用的单位和个人应积极配合完成有关人员和紧急物资运输任务。
（10）配合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对交通运输企业、交通建设工地、交通设施、学校等人员聚集地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11）负责组织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交通运输企业，做好疫区的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维护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
[bookmark: _Toc28233][bookmark: _Toc31907]4.6信息发布
根据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指定的统一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方案，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单位与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不得编造、传播有关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展趋势及应急处置工作状态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25481][bookmark: _Toc9672]4.7调整及终止
根据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变化，达到相应的应急响应启动、调整及终止条件时，由相应的指挥机构负责启动、调整和终止，按照管理权限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1525][bookmark: _Toc8062]5、善后处理
[bookmark: _Toc12297][bookmark: _Toc10651]5.1善后处置
应急结束后，事发地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继续协助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有关情况的调查处理等事务，配合属地人民政府按规定给予补助、救助、抚恤及善后处理；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过程中征用的设备、物资和人员按规定给予补偿。
[bookmark: _Toc14084][bookmark: _Toc24954]5.2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相关部门单位应及时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应急处置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17260][bookmark: _Toc9907][bookmark: _Toc35598217]6、应急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7255][bookmark: _Toc27574][bookmark: _Hlk41918715]6.1应急队伍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要按照“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结合自身特点组建应急队伍，强化管理培训，加强应急专家队伍建设，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专业咨询与决策支持。在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需求时，及时向属地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协调卫生健康等部门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危害的能力。
[bookmark: _Toc15019][bookmark: _Toc774]6.2通信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要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处置期间公用通信网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的需要。各相关专业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系统，配备必要的不依托事件发生地公用电信网的通信装备，如卫星电话、无线对讲机及其他自建的集群通信系统，确保本预案启动时指挥部和有关部门以及现场各专业应急队伍之间的联络畅通。
[bookmark: _Toc9538][bookmark: _Toc29078]6.3交通运输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要健全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建立完善应急响应情况下指挥、调度、保障等相关制度，保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
[bookmark: _Toc2758][bookmark: _Toc6463]6.4物资与装备保障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应建立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建设本辖区内的应急物资储备库（点），加强应急物资储备，鼓励支持社会化储备，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信息的动态管理，建立并完善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其数量分布、功能、使用状态，以便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调用。
[bookmark: _Toc30377][bookmark: _Toc10059]6.5资金保障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当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按规定程序列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年度预算。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应建立监管和评估体系，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及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bookmark: _Toc7541][bookmark: _Toc5611][bookmark: _Toc29628]7、应急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3206][bookmark: _Toc19677][bookmark: _Toc15235]7.1 预案的编制
本预案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编制，报交通运输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厅直属各单位应制定本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编制应急预案过程中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bookmark: _Toc22732][bookmark: _Toc21829][bookmark: _Toc17009]7.2预案的审批与衔接
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衔接遵循“下级服从上级，部门服从总体，预案之间不得相互矛盾”的原则。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厅直属各单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本单位名义印发实施，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17582][bookmark: _Toc4025][bookmark: _Toc14076]7.3预案的演练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有关规定有计划、有重点地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演练等方式，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4105][bookmark: _Toc26123][bookmark: _Toc32423]7.4预案的评估与修订
（1）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2）出现下列情况，本预案进行修订。
①本预案的编制依据做出调整或修改，或国家出台新的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
②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③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⑤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⑥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组织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⑦根据日常应急演练和实践取得的经验，需要对预案做出修改；
⑧其他必要情形的。
[bookmark: _Toc2146][bookmark: _Toc25990][bookmark: _Toc31189]7.5宣传和培训
应急预案实施后，各单位要开展应急预案的宣传和培训。
[bookmark: _Toc4056][bookmark: _Toc26868][bookmark: _Toc29350]7.6责任与奖惩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依规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4688][bookmark: _Toc32127][bookmark: _Toc35598219]8、附则
[bookmark: _Toc2180][bookmark: _Toc13839]8.1术语和定义
（1）本预案所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2）本预案所称重大传染病疫情，是指根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有关规定确定的传染病疫情。
（3）本预案所称交通卫生检疫，是指根据《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对公共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乘运人员和货物等实施的卫生检验、紧急卫生处理、紧急控制、临时隔离、医学检查和留验以及其他应急卫生防范、控制、处置措施。
（4）本预案所称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是指国务院确定并公布的检疫传染病的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
（5）本预案所称交通运输工具，是指完成旅客和货物运输的机车、客货车辆、汽车、轮船、飞机等。
（6）本预案所称交通设施，是指提供停靠公共交通工具、上下旅客、装卸货物的场所，包括汽车客运站、货运站、港口客运站、货运码头、港口堆场和仓库等。
[bookmark: _Toc29115][bookmark: _Toc5725]8.2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0419][bookmark: _Toc2884]8.3预案实施时间
[bookmark: _Toc32550][bookmark: _Toc35598220]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9、 [bookmark: _Toc18089]附件
附件1 应急预案衔接体系图
附件2 厅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结构图
附件3 应急响应流程图
附件4 有关单位应急联络表
附件5 值守部门工作人员应急通讯联络信息表
附件6 关于启动II级预警的通知
附件7 关于终止II级预警的通知
附件8 关于启动I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附件9 关于终止I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bookmark: _Toc25065]

[bookmark: _Toc25465]附件1 
应急预案衔接体系图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其他成员单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直属各单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各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各市交通运输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各县交通运输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各县人民政府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7127]

[bookmark: _Toc11005]附件2
厅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结构图
专家组
通信保障组
恢复指导组
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厅应急领导小组
应急指挥组
交通运输保障组
新闻宣传组
现场工作组
后勤保障组
应急工作组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急指挥机构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急指挥机构
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现场指挥机构
自治区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现场指挥机构

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中心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应急指挥部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机构

- 16 -



[bookmark: _Toc15125][bookmark: _Toc29125]附件3 
应急响应流程图
事件发生

事发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信息速报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监测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7395][bookmark: _Toc12316]
确定响应级别
Ⅱ级响应
总结评估
善后处置
恢复与指导
Ⅰ级响应
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交通运输部启动
小组成员到位
应急运输

信息发布和舆情监控
卫生防疫宣传教育
事发地市、县级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响应
善后处理
应急启动
维护交通秩序

交通应急保障

交通设施卫生处理
交通卫生检疫
指挥协调
先期处置
信息报送
事发地人民政府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先期处置和信息报告
申请增援
扩大应急
自治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领导小组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监测预警与信息报送
III、Ⅳ级响应
应急资源调配
应急指挥到位
应急处置
应急结束
事态控制

通信保障到位
工作部署
是
否

[bookmark: _Toc8163]附件4 
有关单位应急联络表
	序号
	单位
	办公室电话

	1
	交通运输部
	010-65292520
010-65292793

	2
	自治区党委
	0771-5898331

	3
	自治区人民政府
	0771-6116986

	4
	自治区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0771-2802380；2801402(传真)

	5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0771-5659311

	6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771-2518766
0771-2518768(传真)

	7
	自治区卫生监督所
	0771-5311107/ 5320553

	8
	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0771-5317834
0771-5317834(传真)

	9
	自治区红十字会
	0771-5860326

	10
	自治区公安厅
	0771-2892039

	11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
	0771-3229081/96119

	12
	广西电视台
	0771-2196604

	13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71-5811901

	14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71-5505600

	15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0771-5536060

	16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771-5626108

	17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0771-3334966

	18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0771-2730367

	19
	中国民用航空广西安全监督管理局
	0771-3288727

	20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
	0771-6112222


[bookmark: _Toc27514][bookmark: _Toc10583][bookmark: _Toc32368][bookmark: _Toc9316][bookmark: _Toc24103][bookmark: _Toc26985][bookmark: _Toc31684][bookmark: _Toc6558][bookmark: _Toc21413][bookmark: _Toc20916][bookmark: _Toc2101][bookmark: _Toc16313][bookmark: _Toc28021][bookmark: _Toc29057][bookmark: _Toc17059][bookmark: _Toc21444][bookmark: _Toc14983]
[bookmark: _Toc16091]

[bookmark: _Toc29746][bookmark: _Toc20942][bookmark: _Toc12096][bookmark: _Toc8419][bookmark: _Toc5413][bookmark: _Toc12978][bookmark: _Toc26458][bookmark: _Toc77][bookmark: _Toc27342][bookmark: _Toc15972][bookmark: _Toc14671][bookmark: _Toc14545][bookmark: _Toc1687][bookmark: _Toc12209][bookmark: _Toc4751][bookmark: _Toc15189][bookmark: _Toc252]附件5 
值守部门工作人员应急通讯联络信息表
                        （单位或部门名称）
24小时值班电话：                 
24小时值班传真：                 
	
	[bookmark: _Toc21649][bookmark: _Toc8954][bookmark: _Toc3566][bookmark: _Toc30588][bookmark: _Toc15765][bookmark: _Toc2746][bookmark: _Toc25725]姓名
	[bookmark: _Toc31941][bookmark: _Toc23064][bookmark: _Toc28954][bookmark: _Toc24783][bookmark: _Toc8087][bookmark: _Toc7783][bookmark: _Toc12985]职务
	[bookmark: _Toc27121][bookmark: _Toc558][bookmark: _Toc7906][bookmark: _Toc4036][bookmark: _Toc8261][bookmark: _Toc15379][bookmark: _Toc31477]座机
	[bookmark: _Toc13100][bookmark: _Toc16492][bookmark: _Toc29330][bookmark: _Toc3418][bookmark: _Toc6686][bookmark: _Toc3675][bookmark: _Toc22020]移动电话

	[bookmark: _Toc15147][bookmark: _Toc12789][bookmark: _Toc16360][bookmark: _Toc18536][bookmark: _Toc28834][bookmark: _Toc29058][bookmark: _Toc14964]部门负责人
	
	
	
	

	[bookmark: _Toc27433][bookmark: _Toc4809][bookmark: _Toc23433][bookmark: _Toc639][bookmark: _Toc5380][bookmark: _Toc25309][bookmark: _Toc2086]部门值守人员
	
	
	
	

	
	
	
	
	

	
	
	
	
	

	
	
	
	
	

	
	
	
	
	

	
	
	
	
	




[bookmark: _Toc5045][bookmark: _Toc55286967][bookmark: _Toc15490][bookmark: _Toc5100]
附件6
[bookmark: _Toc55286968][bookmark: _Toc13570][bookmark: _Toc21759][bookmark: _Toc30458]关于启动Ⅱ级预警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年    月    日以来，受                 影响 。可能造成                   （事故后果）。已达到《广西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Ⅱ级预警标准，决定在
                           范围内启动Ⅱ级预警，请各有关单位立即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开展应急防御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6714][bookmark: _Toc9057][bookmark: _Toc55286969][bookmark: _Toc3670]
附件7
[bookmark: _Toc23786][bookmark: _Toc13382][bookmark: _Toc55286970]关于终止Ⅱ级预警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鉴于                                         影响已经消除（得到有效控制）。决定终止Ⅱ级预警，请各有关单位按要求做好后续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5286971][bookmark: _Toc9578][bookmark: _Toc28656][bookmark: _Toc13724]
附件8
[bookmark: _Toc32147][bookmark: _Toc55286972][bookmark: _Toc12012][bookmark: _Toc32085]关于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年    月    日以来，受                 影响 。已造成                   （事故后果）。已达到《广西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Ⅱ级应急响应标准，决定在                           范围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工作组立即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GoBack]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9473][bookmark: _Toc55286973][bookmark: _Toc5320][bookmark: _Toc4974]
附件9
[bookmark: _Toc26578][bookmark: _Toc22534][bookmark: _Toc55286974][bookmark: _Toc6168]关于终止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自治区XXXX中心、XX市交通运输局：
鉴于                                         影响已经消除（得到有效控制）。决定终止Ⅱ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工作组按要求做好后续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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